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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22-046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和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特”、“公司”或“上

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苏海四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江苏海四达电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四达电源”、“标的公司”、“目标公司”）79.7883%

股权，且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有权向海四达电源增资不超过8亿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将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等进行了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其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并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上

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当事方除业

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系按照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并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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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时需根据

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评估对象、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

种资产评估方法。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目的、评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和

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确定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的目标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并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该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 

四、关于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不以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收购价格由普利特在综

合考虑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净资产、市场地位、品牌、技术、渠道价值等因素，

并参考评估机构评估值基础上，与交易对方海四达集团协商确定。 

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于评估基准日，按收益法得出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人民币177,000.00万元，按资产基础法得出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人民币129,402.63万元。 

在前述评估值基础上，各方确定目标公司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

163,000.00万元。同时，鉴于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向股东进行2亿元

的利润分配，目标公司100%股权的估值相应调减至143,000.00万元。因此，目标

股份的转让价款=143,000.00万元×79.7883%=114,097.30万元。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 

特此说明。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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